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外校[2008]17号
招生领导小组工作职责（试行稿）

一、指导思想

为保证招生工作的规范与合理，生源质量的稳定和提高，目标管理、条块管理的明确和统一，在保证生源质量的前提下，严把招生关，由招生领导小组统一组织校内各级各类招生工作。
二、组织机构

1、成立招生领导小组，协调全校招生工作，统筹安排招生工作中的各项事宜。
2、招生领导小组设组长1人。组长由校长担任，成员由党支部书记、主管各部的校领导组成，另设秘书一人，由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层担任。最终组成由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二、工作职责

1、统一组织全校中小学招生宣传、报名、命题、考试、录取、注册等工作。

2、审批招生计划、宣传策划、生源基地规划、报名程序等。

3、监督命题过程、考试过程、阅卷过程，负责试卷序号的编排、登分、核分、统分的最后审查等。
4、领导和监督各类招生过程中生源评价的公平、公正、公开和操作程序的规范、合理、科学。
5、监督和检查学校办公室及相关部门招生工作中政策制度的落实情况以及对违规、违纪现象的处理等。
6、中小学部负责考生的评价，学校办公室负责程序的运作，招生领导小组负责最终评定。
7、负有招生过程中一切政策和规定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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